
 

信访渠道信息 

1.申诉信访平台链接：http://ybyj.jlsfy.gov.cn/  

2.接访电话：0433-2586334；0433-2586460。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访条例，以下为信访渠道信息

相关内容：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

向社会公布信访工作机构的通信地址、电子信箱、投诉电话、

信访接待的时间和地点、查询信访事项处理进展及结果的方

式等相关事项。 

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在其信访

接待场所或者网站公布与信访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

信访事项的处理程序，以及其他为信访人提供便利的相关事

项。 

第十条 设区的市级、县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乡、

镇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行政机关负责人信访接待日制度，由行

政机关负责人协调处理信访事项。信访人可以在公布的接待

日和接待地点向有关行政机关负责人当面反映信访事项。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负责人或者其指定的人

员，可以就信访人反映突出的问题到信访人居住地与信访人

面谈沟通。 



 

第十一条 国家信访工作机构充分利用现有政务信息网

络资源，建立全国信访信息系统，为信访人在当地提出信访

事项、查询信访事项办理情况提供便利。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充分利用现有政务信息网络

资源，建立或者确定本行政区域的信访信息系统，并与上级

人民政府、政府有关部门、下级人民政府的信访信息系统实

现互联互通。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的信访工作机构或者

有关工作部门应当及时将信访人的投诉请求输入信访信息

系统，信访人可以持行政机关出具的投诉请求受理凭证到当

地人民政府的信访工作机构或者有关工作部门的接待场所

查询其所提出的投诉请求的办理情况。具体实施办法和步骤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第十三条 设区的市、县两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信访工作

的实际需要，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有利于迅速解决纠

纷的工作机制。 

信访工作机构应当组织相关社会团体、法律援助机构、相

关专业人员、社会志愿者等共同参与，运用咨询、教育、协

商、调解、听证等方法，依法、及时、合理处理信访人的投

诉请求。 

 


